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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               
 

沪经信技„2021‟409号 

  

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
2021 年度（第 27 批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通知 

 

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

位，鼓励和支持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，根据《上海市企业技术

中心管理办法（沪经信法„2017‟285 号）和《上海市市级企业

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》（沪经信技„2017‟291 号），现

就组织开展 2021年度（第 27批）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

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

基本条件： 

1.在本市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申报企业在

本行业处于龙头地位，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；主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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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和服务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发展导向。属于当年《上海产业结

构调整负面清单及能效指南》中限制或淘汰类领域的企业，不得

申报。 

2.具有较完善的研究、开发、试验条件，有较强的技术创新

能力和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；掌握核心技术，拥有自主品牌，具

有完备的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管理和保护体系；研究开发与创

新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。 

3.拥有技术水平高、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，拥有一定

规模的技术人才队伍，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势。 

4.企业决策层高度重视企业技术创新工作，技术中心组织体

系健全，企业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，具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，

技术创新绩效显著。 

5.企业信用状况良好，两年内（自申请截止日起前两年）未

发生下列情况：（1）因偷税、骗取出口退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受到

行政、刑事处理；（2）涉嫌涉税违法已被税务部门立案审查；（3）

走私行为。 

指标要求： 

1.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3亿元（生产性服务业

企业不低于 2亿元），或者企业新增投资 2亿元以上同时已承担

国家、本市重点项目； 

2.企业上一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不低于 1000万元，

且占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3%（研究与试验发展经

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乘以规模和行业系数后的值，具

体系数参考《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》）； 

3.企业上一年度拥有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1000 万

元（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不低于 600万元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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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企业上一年度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 60人； 

5.申请年度前的三个年度内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取的知识

产权不少于 6件（含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

权），并且上一年度必须有发明专利申请； 

6.具有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。 

二、申报办法 

各区负责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的主管部门，按照《上海市

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组织所属企业通过网上申

报方式进行申报。 

（一）申报单位访问“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官网”

（http://www.sheitc.sh.gov.cn/）后，使用“法人一证通”数

学证书登录，点击“办事大厅-专项资金”进行在线填报，按要求

上传相关电子文档并加盖电子签章。 

（二）网上申报时间 6 月 7 日 10:00-7 月 6 日 24:00，过时

不予受理。（以系统显示时间为准。临近截止时间系统拥堵，建

议尽早提交）。 

（三）在线提交的电子材料须为 PDF格式，单个文件不超过

5M，可提交多个文件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1.《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表》； 

2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； 

3.《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报告》； 

4.企业机构框图和企业技术中心组织机构框图； 

5.企业技术中心评价附表； 

6.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清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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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带统计局水印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（107-1 表）和企

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 表）。未列入国家统计局研

发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，应参照上述表格格式填报后提交； 

8.前三年度内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获取的知识产权证明件，以

及上一年度发明专利受理通知书； 

9.企业技术中心评价附表中所规定的必须提供的附件证明材

料； 

10.区级技术中心认定红头文件； 

11.2020年度相关审计报告（含附注及经审计的会计报表）； 

1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 

联系人：葛驰青，18121388291 

周冰沁，18121388227 

（二）市经济信息化委技术进步处 

联系人：金智献，23117641 

 

附件：1.市经济信息化委“一网通办”专项资金企业用户服 

务操作说明 

2.关联法人一证通及加盖电子签章的事项说明 

3.《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表》 

4.各区业务主管部门及联系人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1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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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市经济信息化委“一网通办”专项资金 
企业用户服务操作说明 

  

1、访问 http://www.sheitc.sh.gov.cn，点击“办事大厅-

专项资金”,如下图所示。 

  

2、点击“企业用户”或“用户登录”，如下图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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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选择“法人用户登录”页签，点击“登录”，如下图所示。 

  

注：请确认“法人一证通”数学证书已连接电脑且运行正常。如遇问题请咨询“法

人一证通”客服电话:021-962600。 

4、输入“法人一证通”数字证书密码，完成登录，点击“企

业用户”，如下图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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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企业进入专项资金平台进行相关业务操作，如下图所示。 

  

6、企业“单位名称”变更 

如企业“单位名称”发生变更，请及时更新“法人一证通”

数字证书中的信息，专项资金平台系统会在每次企业登录时同步

更新。请务必确保在项目填写编辑时，“法人一证通”数字证书中

的单位基本信息正确，项目上报成功后，单位名称将无法修改。 

7、企业“忘记用户名和密码” 

企业用户服务接入委“一网通办”后，使用“法人一证通”

数字证书登录，数学证书忘记密码请联系“法人一证通”客户服

务（021-962600）咨询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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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关联“法人一证通”及加盖电子印章的事项说明 
  

1、企业在项目申报时，提交的项目申报书及附件均需加盖“法

人一证通”数字证书中的电子印章。加盖完成后项目申报成功，

未加盖的项目视为申报不成功。（每一个上传的附件均需加盖“法

人一证通”中的电子印章，一个电子文件只需加盖一个电子印章） 

2、如企业无“法人一证通”数字证书或“法人一证通”数学

证书内无电子印章的，可前往法人一证通服务网点办理。“法人一

证通”客服热线：021-962600，网址：https://www.962600.com 

去往网点办理时需携带如下材料： 

（1）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

（2）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

（3）申请表（https://www.962600.com下载） 

（4）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

所有提交的材料都需要加盖公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962600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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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 

认定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
 — 10 — 

填写说明 
 

一、本表由申报单位填写，与《认定申请报告》、《评价表附

表》及相关附件一同做为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申请材料； 

二、申报单位对报送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承诺，申报材料

要实事求是，认真仔细，叙述文字简练、简明扼要；填写时各栏

目不得空缺，无此内容时填“无”，无此数据时填“0”； 

三、填报本表和《评价表附表》请仔细阅读《上海市市级企

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》指标解释后和填写说明，注意相

关数据在各表式之间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填报单位； 

四、申报单位在网上填报并提交材料，经业务主管部门初审

通过后，网上打印具有水印的书面材料一式两份进行报送，书面

材料和网上填报内容必须一致； 

五、申报书、真实性承诺书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，申报书、

真实性承诺书还需由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名，申报单位名称

需与单位公章保持一致，其他材料及附件材料盖骑缝章； 

六、申请材料请使用 A4纸双面印刷，装订平整。不采用胶圈、

文件夹等带有凸出棱边的装订方式，于左侧装订成册。采用普通

纸质材料作为封面。资料按通知要求顺序装订成册，每类材料之

间用彩色插页分隔并编写材料目录； 

七、为加强审核、进一步了解申报单位的信用状况，将对企

业法人代表或项目负责人个人信用信息开展查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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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申报企业（集团）基本信息表 
单位名称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注册地址  注册时间  

纳税区县  所在区县  

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
 其中外资（含港、

澳、台）比例（%） 
 

联系地址  邮编  

开户银行  

银行帐号  信用等级  

主管部门  

电子邮箱  企业网址  传真  

法人代表  职务  座机  手机  

技术负责人  职务  座机  

邮箱  手机  

联系人  职务  座机  

邮箱  手机  

企业注册类型  

企业资产类型  

企业特性  

高新技术企业 □是  □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号  

是否上市 □是  □否 

企业技术中心 □区县级企业技术中心 □无 认定时间  

主要股东(按股权
比例列出前三名)
及所占股权比例 

股东名称 所占股权比例 

  

  

  

所属行业  

主营业务  

主导产品大类  

主要经营业绩 
和行业地位 

 
 

前三
年财 
务状 
况 

指标 

      
时间 

主营业务

收入 
（亿元） 

产品销售

收入 
（亿元） 

税金 

总额 
（万元） 

利润 
（万元） 

创汇 
（万美元） 

新产品

产值率
（%） 

资产负 

债率
（%） 

 2018年         

 2019年        

2020年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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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数据表 
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值 

1 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 

2 研究开发费用支出 千元  

3 研究开发人员数 人  

4 企业职工总数 人  

5 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 人  

6 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  

7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 

8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 

 其中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 项  

9 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数 个  

10 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数 个  

11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千元  

12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 

13 企业全部对外转让或许可的专利数 件  

14 当年被受理的知识产权申请数 件  

 其中：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 

15 最近三年获取的知识产权数 件  

16 
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、国家、行业和团

体标准数（建筑业包括国家、省市工法数） 
项  

17 新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 

18 新产品销售利润 千元  

19 利润总额 千元  

20 技术中心在境外设立的研发机构数 个  

21 技术中心与其他组织合办研发机构数 个  

22 近两年承担国家专项数 个  

23 近两年获国家、省（市）部级或行业奖励数 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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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》编写提纲 
 

一、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

1.企业基本情况。包括所有制性质、主要下属企业，职工人

数、企业总资产、资产负债率、银行信用等级、销售收入、利润、

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等。 

2.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。结合行业集中度和企业在行业

中的综合排序，分析企业在本行业的地位和竞争优势，与同行业

企业相比所具有的优势。 

3.企业对本市产业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。包括企业对行业技

术进步、结构调整、节能减排、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示范

和带动作用。 

二、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和成绩 

1.企业技术中心基本情况。包括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与发展

历程、企业及组织架构（附图）；创新体系建设和运行机制，包括

组织管理体系建设、规章制度建立、研发项目组织管理机制、研

发经费管理机制、人才激励机制、内外部合作机制等。 

2.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资源整合情况。包括企业技术中心技术

带头人及创新团队建设情况、研发经费投入情况、研究开发和试

验基础条件建设情况、信息化建设情况等。 

3.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。包括重大产品创新、

工艺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、知识产权运用、产学研合作、企业间

合作、国际化研发活动等。 

4.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。形成的核心技术及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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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知识产权、标准等情况，重点介绍相关技术成果对企业核心产

品研发、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支撑作用，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。 

三、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和规划 

1.企业制定未来 5～10年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情况，及该战略

对企业总体发展目标的支撑情况。 

2.企业近三年在技术创新方面拟实施的重点举措，包括创新

条件建设、创新人才集聚、重点研发项目部署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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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拥有技术开发仪器设备信息表（模板） 
 

序号 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仪器设备分类 设备原值（元） 购置时间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合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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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（模板） 

 

1、我单位申报企业技术中心提供的所有文件、资料都是真实、

完整、有效的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的责任； 

2、申报材料提交后，我单位不会以任何形式干预后续进行的

项目审查、评审和确定工作； 

3、申报认定后，我单位将按要求认真按《上海市企业技术中

心管理办法》履行相关职责，积极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，努力

完善企业技术中心体系建设； 

4、配合管理部门做好有关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调查、统计、

分析、研究和专题活动，推广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技术创新工作

经验。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

公章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17 — 

附件 4 

主管部门联系表 
 

单位名称 联系人 座机 

浦东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辛颖 68540307 

黄浦区商务委员会 张非弛 63310311 

静安区商务委员会 李振华 33371851 

徐汇区商务委员会 苏哲 64872222-1226 

长宁区商务委员会 卢毅 22050872 

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丁雪晴 52564588-7052 

虹口区商务委员会 施洋 25658338 

杨浦区商务委员会 刘伟 25032845 

宝山区经济委员会 贾丽 26097641 

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刘侠 64121532 

嘉定区经济委员会 周立志 69989439 

金山区经济委员会 杜申强 57921123 

松江区经济委员会 胡志华 37737122 

青浦区经济委员会 夏旸 59732890-10318 

奉贤区经济委员会 孙欢 67187323 

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徐锋 596118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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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6月4日印发 

  

 


